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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通知及材料于 2023年 6月 2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于 2023年 7月 11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关联方收购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控股权后被动

形成关联担保的议案》； 

公司在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0年第三次临时东大会已经审议并通过《关

于全资子公司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拟为联营企业湖北鸿盛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提

供差额补足承诺函的议案》的基础上，追加审议上述已发生的担保事项，即湖北省

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路桥”）为联营企业湖北鸿盛工程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湖北鸿盛”）提供不超过99,535万元的担保，截至公告日实际为其

担保余额为82,303.93万元。 

本次担保系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收购股权导致合并报表范围变更后被动形成的关

联担保，是历史期间已经发生并延续下来的，不属于新增担保。实质是公司全资子

公司湖北路桥对原联营企业湖北鸿盛担保的延续，原承诺函内容未发生变化。 

为进一步保障公司利益，公司控股股东湖北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尚

在存续期内的担保事项提供了反担保。 

同意追加审议上述关联担保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关联方收购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控股权后被动形

成关联担保的公告》（编号：临 2023-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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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 4 人，反对 0人，弃权 0 人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杨涛先生、周敏女士、史文明先生、刘祖雄先

生、杨洋先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关联方收购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控股权后被动

形成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鉴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收购股权导致合并报表范围变更，湖北鸿盛由公司全资

子公司湖北路桥的联营企业被动成为公司关联方，导致湖北路桥为湖北鸿盛提供的

工程施工劳务被动形成日常关联交易。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虽然没有单独进行年度预计，但公司 2022 年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额均未超过当年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 

同意追加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关联方收购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控股权后被动形

成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编号：临 2023-061）。 

赞成 4 人，反对 0人，弃权 0 人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杨涛先生、周敏女士、史文明先生、刘祖雄先

生、杨洋先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与关联方签订<委托经营管理协议>、<委托经营管理补

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同意公司与联投欧洲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洲公司”）签署《委

托经营管理协议》，欧洲公司将其所享有的欧洲比利时 CBTC园区项目及境内全资子

公司联投欧洲（湖北）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的管理权委托给公司，委托价暂定为人民

币 1,300.00 万元，委托时间暂定为一年，若到期之前，各方均未提出终止，则本协

议自动延期 1年，次数不限。 

（2）同意公司在委托价不超过人民币 1,300.00万元的授权范围内，签署《委

托经营管理补充协议》约定公司在受托经营管理期间提供工程代建管理服务、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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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服务、园区管理运营服务等内容明细及定价标准。 

（3）授权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签署上述相关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拟与关联方签订<委托经营管理协议>、<委托经营管理补充

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编号：临 2023-062）。 

赞成 4 人，反对 0人，弃权 0 人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杨涛先生、周敏女士、史文明先生、刘祖雄先

生、杨洋先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4、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调增 2023 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业务发展和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拟调增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

不超过 404,753 万元，本次调整前 2023 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180,439

万元，调整后公司同关联人发生的 2023 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不超过

585,192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拟调增 2023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编号：

临 2023-063）。 

赞成 4 人，反对 0人，弃权 0 人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杨涛先生、周敏女士、史文明先生、刘祖雄先

生、杨洋先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拟与关联方签订设计、施工总承包（EPC）资

金支付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海口高新区国科创新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

公司”）、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工建海南分公司”）共同签署《生物医药创新公共服务平

台项目一期设计、施工总承包 EPC项目工程费支付协议》，约定该项目资金支付主体

为项目公司，资金接受主体为湖北工建海南分公司，涉及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65,340,187.23元。 

（2）授权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签署《生物医药创新

公共服务平台项目一期设计、施工总承包 EPC 项目工程费支付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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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控股子公司拟与关联方签订设计、施工总承包（EPC）资金

支付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编号：临 2023-064）。 

赞成 4 人，反对 0人，弃权 0 人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杨涛先生、周敏女士、史文明先生、刘祖雄先

生、杨洋先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6、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制定<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薪酬管理制度>

的议案》； 

赞成 9 人，反对 0人，弃权 0 人 

 

7、关于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定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8月2日（星期三）下午14:30 

（2）会议地点：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花城大道9号武汉软件新城1.1

期A8栋A座五楼会议室； 

（3）会议内容： 

①关于关联方收购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控股权后被动形成关联担保的

议案； 

②关于关联方收购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控股权后被动形成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③关于拟调增 2023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召开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编号：临

2023-065）。 

    赞成 9 人，反对 0人，弃权 0 人 

 

三、上网公告附件（附件）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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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认真研究和核实了公司提供的第十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的有关议案与相关资料后，经审慎思考，依据公开、公正、客观

原则，对相关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1、关于关联方收购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控股权后被动形成关联担保

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 

本次担保系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收购股权导致合并报表范围变更后被动形成的

关联担保，是历史期间已经发生并延续下来的，不属于新增担保。实质是公司全资

子公司湖北路桥对原联营企业湖北鸿盛担保的延续，原承诺函内容未发生变化。 

为进一步保障公司利益，公司控股股东湖北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尚

在存续期内的担保事项提供了反担保，担保风险总体可控，有效保障公司及中小投

资者合法权益。 

本次关联担保审议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本次关联担保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与本次关联担保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

本次关联担保的投票权。 

    2、关于关联方收购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控股权后被动形成日常关联

交易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 

鉴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收购股权导致合并报表范围变更后原公司全资子公司

湖北路桥的联营企业湖北鸿盛被动成为公司关联方，导致湖北路桥为湖北鸿盛提供

的工程施工劳务被动形成日常关联交易。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虽然没有单独进行年度预计，但公司 2022 年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额均未超过当年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

同意追加审议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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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审议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行使在

股东大会上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投票权。 

3、关于拟与关联方签订《委托经营管理协议》、《委托经营管理补充协议》暨

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 

委托管理费用经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

股东权益的情形，不存在影响公司独立性及规范运作的问题，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该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有关规

定。 

4、关于拟调增 2023 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 

公司增加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符合公司发

展需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

原则，交易事项定价公允。上述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合法权益，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本次调增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审议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本次调增日常关联

交易额度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本次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有利害关

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本次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投票权。 

5、关于控股子公司拟与关联方签订设计、施工总承包（EPC）资金支付协议暨

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 

本次拟发生的关联交易有利于资金监管，有利于促进项目开发进度，有利于维

护项目公司及公司的权益。关联交易的定价合理、公允，该项目工程计量和实际支

付等合同条款均遵循市场化操作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一致利益。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该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有关规

定。 

                        独立董事：金明伟、王华、熊新华 

                                           二〇二三年七月十一日 


